
服务承诺

供应商需按谈判文件要求提供相应承诺函：

1、在项目实施期间，如《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》技

术参数调整，要以新的技术参数为准，因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供应商报价中，采

购人不再追加任何费用，响应时供应商须提供相关承诺。

（格式自拟）

2、所涉及的具体生产数量数据及配送数量等，以实际量体人数结合分发标准核

算为准。执行期内采购人如需增补数量，中标人必须按照合同单价进行量体、生

产、送货，货款结算按“实际采购数量×合同单价”计算。响应时供应商须提供

相关承诺。

（格式自拟）

3、本项目要求生产厂家直接谈判。响应时供应商须提供生产厂家声明函。

（格式自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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